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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從高齡者之社經背景因素、自評健康條件、家庭資源與社會參與傾向，探

討高齡者對於期待之居住安排方式之影響。其期待之居住安排替選方案包括：與子

女同住（不論有無配偶）、僅與配偶同住、獨居，以及住於機構等四項。本文運用

2005年「台閩地區老人狀況調查資料」。首先，從敘述性統計分析高齡者期待的居

住安排方式。並以不連續選擇理論建立Logit實證模型。實證結果並輔以直接彈性

與對數勝算比分析，瞭解影響因素變動，對於方案被選擇機率之變動百分比。實證

結果顯示，（1）高齡者之社經濟地位較為獨立者，越期待獨立的居住安排方式；

反之則較依賴與子代共居。顯示高社經地位高齡者較趨重視個人生活隱私。（2）

高齡者自評健康條件愈不佳，愈不期待與子女共居，避免造成子代負擔。此一結果

證實，高齡者之需要照顧需求對期望的居住安排的影響，以子代獲益較多。（3）

高齡者若家庭資源越充分，則越期待與子女共居。顯示高齡者普遍仍相當重視家庭

價值。最後，（4）高齡者的社會參與傾向越活躍，則在充分的社會支持下，高齡

者也越期待較獨立的居住安排方式。顯示有愈多社會參與之高齡者，較不拘泥於傳

統與子女共居之居住安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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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vestigation of Preferences for Living 
Arrangements of the Elderly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lf-Reported Health Conditions, 
Family Resources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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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als of this article are to investigate older adults’ preferences for living 

arrangements including co-residing with children (with spouse or others), co-residing 

with spouse only, living alone and living in institution based on demographic factors, 

health factors, family resources and propensity for social participation. Using data 

from “2005 Report on the Old Status in Taiwan and Fukien Area”, we analyze older 

adults’ preferences for living arrangements through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propose an 

empirical model based on discrete choice theory; then, we use direct elasticity and odds 

ratio to analyze the percent change of the probability of certain arrangement being chosen. 

Results reveal that elderly people (1) with higher socioeconomic status prefer independent 

living arrangements or otherwise rely on coresidence with children, which means that 

elderly people value more for individual privacy. (2) Those with poor self-reported health prefer 

to separate residence from their children to avoid being a burden. This suggests that parents display 

more altruistic behavior for their children. (3) Those with more family resources prefer to coreside 

with children, which indicates that elderly people highlight often the value of family. (4) Those with 

adequate social support prefer independent living arrangements, which demonstrate that elderly 

people would accept non-traditional living arrangements i.e. coresiding with children.

Keywords: Discrete Choices Theory, Living Arrangement, Logit Model, Older 

Adults, Social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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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受到人口平均餘命（life expectancy）延長與少子化之影響，2010年止，65歲以

上高齡人口已佔總人口數10.7%1。估計至2017年，高齡人口將達到14%，台灣地區

將成為高齡社會（the aged society）（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10）。除了人口

高齡化外，另一個顯著影響人口結構改變的因素即是「少子化」。截至2009年底，

我國粗出生率降至8.3‰；育齡婦女總生育率2僅為1.03人。相較於1994年，粗出生

率減少了7‰；育齡婦女總生育率亦減少了0.725人（社會指標統計，2009）。此一

結果反映著老化指數3與扶養比4將不斷攀升。當高齡人口不斷增加，子女數持續減

少，隱含著傳統華人社會親代與子代共居的機會將逐漸下降。文獻指出：高齡者與

子代共居的機率會受到子女數量的牽制（楊靜利，1999）。除了人口結構之外，生

命週期（life-course）、性別、婚姻狀態、經濟資源、健康條件、居住環境與居住

成本等皆會影響高齡者的居住安排。其影響程度，過去研究或多或少有相類似的討

論。例如，國內文獻有：張桂霖、張金鶚，2010；陳淑美、林佩萱，2010；陳正

芬、王彥雯，2010；石泱，2009；Chen, 1996a、1996b、1994；劉鶯釧，1995；章

英華，1994。國外文獻如：Martikainen, et al., 2008; Brown, et al., 2002; Hays, 2002; 

Gierveld, 2001; Kim and Rhee, 1997; Crimmins and Ingegneri, 1990; Kobrin, 1981等。

與高齡者相關的研究議題頗多，例如：居住安排分析、社會支持與生活滿意度

分析、醫療照護與生活品質研究等。其中，有關於「居住安排」仍是一個持續被討

論的議題。本文嘗試運用「2005年台閩地區老人狀況調查」之個體抽樣資料，考量

高齡者對於居住安排的「潛在需求」（potential demand），分析高齡者「期望」的

居住安排選擇。除了檢視家庭資源對其影響外，並關心「社會參與傾向」對高齡者

期待的居住安排影響。對於高齡者居住安排研究，過去多以高齡者之居住現況進行

討論，然而，居住現況中，有許多高齡者是基於不得不的家戶集體決策下，所做的

居住安排選擇，未必能改善高齡者的生活適應性。但亦不能否認這些研究有助於瞭

解實際發生現象與實際之居住安排趨勢。在高齡社會中，面臨家庭價值觀改變（葉

1 台灣地區從1993年開始，高齡人口即佔總人口的7.1%，已進入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定義的人口高齡化國家。

2 指一個假設世代的育齡婦女按照目前的年齡別生育水準，在無死亡的情況之下，渡過其生育

年齡期間以後，一生所生育的嬰兒數或生育率。

3 為衡量依地區人口老化程度之指標。即年齡在65歲以上人口除以0-14歲人口的百分比。

4 為依賴人口（0-14歲及65歲以上之人口）對工作年齡人口（15-64歲人口）扶養負擔的一種簡

略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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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輝，1997），高齡者本身教育及經濟能力的提升，人們朝向自主生活、重視隱私

的「小家庭」或「核心家庭」（薛承泰，2008）的居住安排方式發展，研究有必要

加以討論高齡者期待的居住安排方式。瞭解高齡者在能自主決策的情況下，真正的

居住安排需求為何？此一需求分析結果，可以提供作為提升高齡者生活福祉的政策

制定參考依據，以因應高齡社會高齡人口之居住照顧問題。

本文之架構安排如下，第二節為理論背景分析；第三節為實證模型之建立；第

四節為實證與討論；最後為結論與建議。

二、理論背景

早期之高齡者居住安排研究，主要討論少子化所造成的二代共居機會減少（楊

靜利，1999；Chen, 1996; 黃時遵，1994；Crimmins and Ingegneri, 1990）。近期，

在少子化趨勢無法在短期內解決的情況下，相關研究開始關注於居住安排模式的轉

換（陳淑美、林佩萱，2010；陳正芬、王彥雯，2010；張桂霖、張金鶚，2010）。

除了討論家庭價值對於高齡者居住安排的影響外，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社

會參與、休閒活動、經濟所得等因素，對於高齡者居住安排之影響亦趨受到重視與

討論（Yeh and Lo, 2004，石泱，2010；Wang, 2011; Litwin and Landau, 2000）。其

中，張桂霖、張金鶚（2010）以變數前後期的變化，檢視家庭價值觀或是交換理

論，對於高齡者居住安排轉換的影響。研究結論指出，家計負責人改變、重大經濟

行動決策者的改變，均是影響高齡者居住安排轉換的重要因素。高齡者可能希望保

有自主權、經濟權，而選擇獨居或僅與配偶同住。陳淑美、林佩萱（2010）則是比

較「現況」與子女同住與「理想」與子女同住的居住安排差異。並考慮世代的財務

支援、需要照顧與參與活動等類項。結果顯示理想的居住安排與目前的居住安排選

擇影響差異不大。高齡者自評健康條件不佳，並不顯著使高齡者認為親子共住為理

想的居住安排；有參與活動之高齡者會降低現況與子女同住的機會。是以，在趨勢

上，有逐漸從單一年度分析轉而比較年度差異；從居住現況的討論轉為對期待的居

住安排方式進行討論，以瞭解高齡者真正的居住需求。

高齡者的居住安排會受到家庭或個人的「資源」與情感或經濟的「需求」影響

（吳老德，2003；Ward and Spitze, 1992）。文獻中，有將高齡者所有擁有的居住

安排選擇視為一種社會支持（石泱，2010）。當高齡者有較多的居住安排選擇時，

表示高齡者擁有較多的社會支持。本文認為，探討高齡者居住安排的目的，在於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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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高齡者的生活照顧是否仍來自於傳統家庭。當高齡者的生活照顧依賴在家庭成員

中，則可以減少社會成本與社會支出；當高齡者多為獨居或居住於照護機構時，顯

示政府將需要有更多的資源分配在高齡者照顧方面，如居家問安、送餐等。華人社

會普遍偏好與子代共居，然而，隨著人口結構改變造成家庭結構變遷、婦女外出就

業機會提高（林靜湄，2001；卓春英，2001；胡幼慧、周雅容，1996）及高齡者本

身的社經地位提升，皆可能促成高齡者的居住安排出現改變。換言之，當高齡者無

子嗣或未婚，將造成高齡者與子代或配偶無共居的機會（曾瀝儀等，2006；陳建

良，2005；楊靜利，1999；Chen, 1996；黃時遵，1994）。又或者高齡者有高教育

水準或經濟資源獨立、社會網絡充分時，則可能會為了減少與子代共居的意見衝

突，選擇獨居或僅與配偶共居等居住方式（葉光輝，1997）。Himes et al.（1996）

指出，高齡者的居住選擇不僅反映出高齡者本身所擁有的資源、需求和偏好，同時

更反應出其所處環境的價值與偏好。本文根據以往居住安排研究文獻，將影響變數

分為社經背景因素、家庭資源與社會參與傾向進行分析。

（一） 高齡者社經背景因素對高齡者居住安排之影響

在探討高齡者期待的居住安排議題中，社經背景因素仍為重要的影響變數。包

括：健康條件、性別與年齡等變數。其中，健康條件更被視為是最直接影響高齡者

居住安排的因素（Chen, 1996a、1996b、1994；劉鶯釧，1995）。劉鶯釧（1995）

指出，高齡者的健康因素、所得水準會影響其獨居的意願。國外文獻指出：健康情

形普通者，相對於不健康的高齡者，偏好獨立居住（Cameron, 2000）。國內文獻

中，陳肇男（1994）在類似的研究發現：獨居或與配偶同居的高齡者，都是屬於較

年輕、教育程度高且健康情況良好、具有獨立的經濟能力者；且以男性居多。陳正

芬、王彥雯（2010）之實證結果亦顯示，擁有房屋、自評健康狀況較佳者，僅與配

偶同住的機率較大。從國內外的實證現象顯示，健康條件較佳時，較有意願與能力

選擇獨立居住或僅與配偶共居。在韓國，實證研究指出，親代健康條件不佳時，與

子代共居的意願會減低，避免造成子代的負擔（Kim and Rhee, 1997）。這些現象

意味著，高齡者之居住安排偏好會受到個人價值觀與需要照顧需求程度之影響。

性別因素的實證結果顯示，男性高齡者相對於女性高齡者較有獨居的意願與能

力（Shah et al., 2002; Cameron, 2000; 陳肇男，1994）；女性高齡者在喪偶之後，則

傾向與子女共居（林靜湄，2001；胡幼慧、周雅容，1996）。而年齡因素代表不同

年齡的高齡者，由於所經歷的社會環境不同，因此對於居住的偏好與價值亦有不同

（張桂霖、張金鶚，2010）。高齡老人相對於年輕老人傾向於與子女共居（陳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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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史培爾，1999；齊力，1995；章英華，1994；羅紀瓊，1987）。顯示隨著年紀

的增長，高齡者的健康情況或行動能力逐漸退化，因而較為依賴年輕子女的照顧。

除了高齡者本身的社經背景因素影響外，「家庭資源」更是最直接影響高齡期待的

居住安排的重要因素。

（二） 家庭資源對居住安排之影響

文獻指出，自然人之生命週期、家庭生活以及支援照顧系統，將顯著影響高齡

者之居住安排（Blieszner and Bedford, 1995）。其中，「少子化」現象與「婦女外

出就業」機會增加，更是直接的影響因素（Anikeeff and Mueller, 1997）。

少子化使得高齡者雖有與子代共居的意願卻沒有與子代共居的對象。陳建良

（2005）、楊靜利（1999）實證指出：子女數愈多，親代與子代共居的發生機率相

對較高；若高齡者並無子女，則二代共居的機率自然為零。因而，隨著高齡人口平

均餘命的延長、女性生育率逐年降低、少子化及未婚人口5逐年增加的影響，高齡

者與子女共居的比例將急遽下降（黃時遵，1994）。儘管高齡者若育有子女，則與

子女共居的可能亦間接受到子女共居意願（或資源）6的影響而存在變化（Maloney, 

et al., 1996; Litwak and Longino, 1987）。

此外，成年子女較可以提供高齡者工具性與情感性的支持（Kivett, et al.,2000；

Wenger, et al., 2000）。但在台灣的實證結果指出，子女提供給高齡者的主要資源

以經濟照顧為主（Lee, 1994）。換言之，子代願意提供親代經濟資助的比例大於願

意與之共居（伊慶春、陳玉華，1998；章英華，1994）。除此之外，住宅權屬若為

親代所有或子代需要親代協助照顧幼小第三代等因素，亦構成子女與父母同住的機

會增加（曾瀝儀等，2006）。此一結果有許多文獻以「社會交換理論」觀點解釋其

共居的高度可能性（陳淑美，2006；柯瓊芳，2002；葉光輝，1997）。傳統農村社

會，婦女被視為是家庭的潛在照顧者（卓春英，2001）。隨著家庭就業型態的轉

變，婦女外出工作後，將減少對家庭照顧的時間與親屬的親近性（柯瓊芳，2002；

Anikeeff and Mueller, 1997）。當夫妻同時在外工作時，則子代與親代共居的比例相

對為高（DaVanzo and Chan, 1994）。因此，在探討高齡者居住安排的議題上，理

5 依據2009年社會指標統計結果：2009年粗結婚率為5.0對/千人，相較於1992年為8.3對/千人

為少。35歲以上人口未婚比例，2009年男性佔11.3%；女性為8.8%，相較於1992年男性僅佔

8.8%；女性為4.9%。

6 本文所稱共居意願，指居住安排選擇決策時，個體之主觀效用選擇。資源指個體選擇時之

影響因素。Kim and Rhee (1997)將這些影響因素分類為個人隱私價值、需要（needs）或資源

（resources）的程度。本文則將這些影響稱為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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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同時考量子代與親代之個別資源與共居意願。然而，在既有問卷資料限制下，本

文尚未能討論子代觀點之共居偏好，而將其列入未來之研究建議。

有偶（或同居人）高齡者，偏好僅與配偶同住，而較不願意與子女共居

（Cameron, 2000; Weinstein, et al., 1994; 陳妙盡，1996）。此一結果反映著配偶間

相互照顧的情感依附勝過於對子女的依賴。當高齡者喪偶後，為尋求妥善的照顧或

是情感上的慰藉，則可能又會回到與子女共居的家庭關係中。過去研究也發現到：

女性平均壽命高於男性，較可能成為喪偶者。在失去心理、生理與配偶的相互支

持後，為了尋求新的情感寄託，會傾向搬至與子女同住（Crimmins and Indergneri, 

1990）。尤其在傳統社會中，女性又是屬於經濟弱勢者。在喪偶之後，則傾向依賴

子女或透過家庭勞務交換，以獲得家庭支持（林靜湄，2001；胡幼慧、周雅容，

1996）。然而，研究也顯示，高齡者在高度的居住慣性下，尤其又擁有住宅權屬

時，既使在面臨喪偶或健康惡化，也並不一定會願意離開既有的生活環境（陳正

芬、王彥雯，2010）與人際網絡。因此，社會參與傾向對高齡者所產生的社會支

持，也將對高齡者期望之居住安排產生影響。

（三） 社會參與傾向對期待居住安排的意義

文獻指出，社會參與正向的影響高齡者的健康與生活品質（Ahmad and Hafeez, 

2011）。高齡者平時有參與相關活動者，生活上有所寄託，和子孫同住的機率較無

參與活動者低26.1%（陳淑美、林佩萱，2010）。高齡者在年紀趨長後，有些人面

臨子女離家、退休、喪偶等家庭結構的改變或角色的轉變（吳老德，2003；朱岑

樓，1975）。從勞動供給者轉變為受供養者；從照顧者轉變為受照顧者，這些轉變

會使得其中有些高齡者有較多的時間參與較多的家庭活動、社會活動或休閒活動。

相對的，也會有一部分的高齡者並不因此而增加參與任何的活動。有部分的高齡者

也因為尚未面臨角色轉變的問題，仍持續著原來的社會參與。這些現象表示高齡者

與人或社會環境將會有不同強度的互動（楊佩真等，2007），因而會產生情感依賴

的差異、感受到社會支持的強度不同，進而影響其期待的居住安排方式。換言之，

較多社會參與之高齡者，其所獲得的社會支持來源7相對較不參與者為多。在情感

依賴較多元，擁有較多資源時，高齡者越能夠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型態（Won and 

Lee, 1999）。

7 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是指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所傳達對其行為、情感、知覺的肯定看法

（Kahn, 1976）。又或者是指人際間的互動關係，此互動提供心理的支持及問題的解決。這些

幫助的成員是為個人的社會網絡，尤其是家人或者是朋友等（Simmons,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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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健康條件也是一個影響社會參與的重要因素。高齡者會隨著年齡的增

加，而減少社會參與（Ahmad and Hafeez, 2011）。高齡者也會因為生理功能逐漸

退化，無法負擔需要消耗太多體力的活動，而多參加靜態類的活動，甚至降低參與

頻率（Atchley, 1989）。Sirven（2008）針對歐洲11個國家進行社會參與研究，結

果發現，健康狀況越好的高齡者，參與休閒活動的範圍越大。但隨著生理機能的衰

退與慢性疾病的出現、行動能力下降，會限制原本的活動。因此，從文獻分析可

以發現到，居住安排顯然會受到社會參與之影響（石泱，2010; Litwin and Landau, 

2000），而社會參與頻率又會受到高齡者健康、年齡與經濟能力（Ahmad and 

Hafeez, 2011）之影響。是以，本文在模型驗證中，除了考慮社會參與變數外，也

將考慮較過去研究所忽略的在健康條件與社會參與同時變動下，對於高齡者期待的

居住安排選擇影響。

因此，本文對於社會參與欲探討，是否有社會參與較無社會參與之高齡者，能

將情感支持從僅依賴於家庭親人提供，擴展至親戚朋友提供，因而對於居住安排之

選擇可以從只願意選擇與子女共居，擴展至僅與配偶共居，甚至是住於機構等方

案。是以，待驗假設為：有社會參與傾向者，傾向不期待與子女共居。既使健康條

件不佳，有社會參與傾向者，仍不期待與子女共居。若此假設為真，亦可因應少子

化下，高齡者無法與子女共居缺憾。透過社會參與網絡的親戚、朋友情感互動與互

助，達成高齡者僅與配偶同居或住於機構之幸福感。本研究應用2005年老人狀況調

查資料檢視：（1）家庭資源對於高齡者期望之居住安排之影響。（2）探討社會參

與傾向對高齡者期望居住安排偏好之影響。

三、實證模型之建立

（一） 資料與方法說明

本文所採用的資料為2005年「台閩地區老人狀況調查資料」。此問卷針對居住

於調查區域內之普通住戶及共同事業戶8，年滿五十歲以上之本國籍人口為對象，

以分層隨機抽樣方法抽取樣本進行訪問調查。調查方法一般住戶採用電腦輔助電話

調查系統（computer 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 CATI）。共同事業戶採派員實

地訪查。調查信賴度為99%以上，誤差不超過2%。有效樣本共計5,815份。其中，

8 共同事業戶指安養護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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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僅採用65歲以上，由高齡者本身自行回答9之樣本資料，並刪除掉未確實回答

期待與何人同住之樣本與問項中回答「不知道」、「不確定」、「漏答」等項目，

最後所採用之樣本總計為1,430份10。

本文首先對高齡者之居住現況及期待之居住安排方式進行卡方檢定（如表1所

示）。檢定結果，兩者間有顯著的差異（P值小於.0001）。表示高齡者之居住安排

現況與期待的居住安排方式有顯著的不同。本文則進一步探討高齡者期待的居住安

排。

表1　居住現況與期待的居安排比例分配推估表

變數 期待的居住安排

居

住

安

排

現

況

選項
子女同住

（%）

僅與配偶同住

（%）

獨居

（%）

住於機構

（%）

總計

（%）

子女同住 （85.9） （10.6） （3.2） （0.3） （100）

僅與配偶同住 （22.1） （73.2） （3.4） （1.4） （100）

獨居 （25.3） （1.4） （70.9） （2.4） （100）

住於機構 （27.8） （3.2） （6.2） （62.8） （100）

總計 （57.0） （25.4） （15.4） （2.3） （100）

（二） 居住安排定義與模型設定

對於高齡者的居住安排雖然有過許多討論，但是「居住安排」（ l i v i n g 

arrangement）一詞卻未曾被嚴謹的定義過。本文認為居住安排概念可分為：住

在哪裡？與誰居住等？若從家庭結構討論居住安排，則可分為核心家戶（nuclear 

household）、折衷家戶（stem household）與複合家戶（complex household）等。

若從家庭人口關係，則又可分為：（1）單獨居住；（2）僅與配偶同住；（3）與

子女同住；（4）三代同堂（吳老德，2003）；（5）朋友或兄弟姐妹等等。從居住

地點又可區分為：老人公寓、自宅或是安養機構等。本文在此所討論的居住安排主

要以「家庭人口」作為區分，並將不同的居住安排視為一種「選擇方案」。

9 該份抽樣資料可從問項中區辨為(1)由高齡者本身自行回答。(2)由家屬代為回答與(3)部分由家

屬代答。由於本文假設高齡者於選擇期待的居住安排方式時，有其可衡量的效用函數，因而

將分析樣本控制在可自行回答問項之有效樣本。表示其期待的居住安排為高齡者在效用極佳

化下的選擇，而非被動的受安排。

10 此一調查資料，因為住於一般家戶與住於機構之母體比例差距甚大，為能抽到住於機構之樣

本，因而抽樣程序設計採用各別分層抽樣，最後計算各樣本之權重。在後續的敘述性統計與

模型建立，亦進行加權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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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設定以高齡者期望與何人居住做為依變數。由於依變數為類別變數，同

時研究議題又符合個體選擇理論之結構設定方式。因此本文嘗試以不連續選理論

（discrete choice theory）中之Logit模型進行方案發生機率之預測（Ben-Akiva and 

Lerman, 1985）。亦即從個體最大效用理論，解釋高齡者對期待居住安排之偏好

（Cameron, 2000; Hoffman, et al., 1988; Revelt, et al., 1998）。

理性的經濟選擇行為假設，決策者面對一組互斥的替選方案，可按照其個人的

偏好選取一個最能滿足其偏好的最適方案。以本文為例，高齡者（i）選擇居住方

案（j）的機率（pi
j）取決於該居住方案所帶給高齡者的效用大小（U i

j）。當方案

效用愈高時，其被選擇機率越大。本文指定的方案組合有{與子女同住、僅與配偶

同住、獨居、住於機構}4種（如圖1所示）。其中，與子女同住方案是指，高齡者

期待與子代共同居住於同一家戶，不論有無配偶。僅與配偶同住則指家戶中，僅有

高齡者夫妻二人。獨居指高齡者單獨一人。住於機構指高齡者居住於安養戶機構。

當然，方案組合也可以指定為：{世代共居、不獨居、獨居}、{一代共居、多世代

共居、獨居}等多種方案集合。但本文考量家庭人口差異，即與子代同住指照顧者

為子女或媳婦、女婿；與配偶同住指照顧者為夫或妻；獨居表示無照顧者；住於機

構顯示照顧者為專業人員。因而設定成圖1所示之四方案多項選擇結構。

圖1　高齡者居住安排之四方案多項選擇模型結構

其高齡者（i）對於方案選擇效用函數可寫成一般式，如（1）式。所代表之意

義為：高齡者對於方案選擇效用來自於可衡量效用（V i
j）與不可衡量效用（ε

i
j）二

部份。其中可衡量效用（V i
j）為替選方案可被觀測的效用。依本文的主要議題，

將效用組合區分為（1）高齡者社經背景變數類項（W i
j），包括：性別、年齡；

（2）自評健康條件（X i
j）；（3）高齡者之家庭資源變數類項（Z i

j），包括：婚姻

狀態、子女數、經濟來源與生病時之主要照顧人等；（4）高齡者社會參與傾向變

數類項（S i
j），包括：總計各類社會參與、宗教類活動、志願性類活動等變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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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McFadden（1981）的建議，通常假設可衡量效用（V i
j）為各屬性的線性組合，

如（1-1）式。

U i
j＝V i

j＋ε
i
j.........................................................................................................（1）

 .....（1-1）

假設不可衡量效用（ε i
j）為相互獨立且一致的Gumbel分配11。則可推導出高齡

者（i）選擇居住方案（j）之Logit機率（P i
j）模型，如（2）式所示（Geene, 2000; 

Maddala, 1989）。

 .........................................................................（2）

在參數分析上，本文除了對高齡者期待之居住安排方案進行邊際影響分析外，

針對特定方案虛擬變數也可以透過對數勝算比（odds ratio）探討相對方案的選擇機

率。以僅與配偶共居方案為例。即男性相對於女性，選擇僅與配偶共居之相對機率

比，如（3）式所示。

對數勝算比：  ..........................................................................（3）

對於連續變數，例如：可支配生活費，則運用直接彈性分析方案選擇變動百分

比。直接彈性指與被選擇方案有關，與其他方案無關之選擇機率增加（減少）百分

比。仍以僅與配偶共居方案為例。當可支配生活費每增加（減少）1%，高齡者選

擇僅與配偶共居機率之增加（減少）百分比，如式（4）所示。

直接彈性：  ................................... （4）

（三） 變數使用說明

模型之依變數採用問卷資料中：「請問您的理想中，希望和哪些人住在一

起」？選項包含與子女同住（含配偶）、僅與配偶（或同居人）同住、獨居、住

在老人安養機構、住在養護機構或護理之家及與親戚朋友同住等。由於考量到樣

11 Gumbel分配又稱為第一型態極端值分配（type I extreme value distribution, 參見McFadden,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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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數量，因此本文將住在老人安養機構與住在養護機構之樣本合併，稱為「住於機

構」方案。此外，刪除與親戚朋友同住及其他之樣本，因該選項比例僅佔總母體

0.4%。從表1觀察高齡者期待的居住安排分佈。儘管多數高齡者偏好選擇與子女共

居，佔總數57.0%。但仍有約43.0%的高齡者並不期待與子女同住，而是期待僅與

配偶同住、獨居及住於機構，分別佔25.4%、15.4%與2.3%。顯示高齡者期待的居

住安排不再僅侷限於子女同住。

在模型操作方面，儘管本文設定每位高齡者皆有四個替選方案。但事實上，不

同高齡者因為親屬狀態不同，因而在居住安排選擇方案上，每一位高齡者可能就不

一定同時都有四個方案可供選擇。是以，本文對方案個數不均等進行修正12。舉例

而言，高齡者若未婚、沒有子女（養子女），該高齡者就僅有「獨居」與「住於機

構」二種方案；若高齡者育有子女、喪偶（或無同居人），則該高齡者便有「與子

女同住」、「獨居」及「住於機構」三種方案。因為即便高齡者期待僅與配偶同

住，但無配偶，則此一方案對高齡者即無發生的可能。

表2為後續實證模型所使用之解釋變數。表3至表6則為各變數之敘述性統計。

表3為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表。年齡變數顯示，年紀越輕的高齡者傾向期待與子

女同住或僅與配偶同住。年齡越長，可能面臨配偶死亡，越傾向獨居（平均年紀

74.89）或住於機構中（平均年齡76.77）。教育程度則轉換為受教育年期。其中，

以期待住於機構之高齡者所受的教育水準較高。在子女數方面，期待與子女同住的

高齡者確實有較多的男性或女性子女。期待住於機構之高齡者，相對而言，子女數

確實較少。可支配生活費越高者，其期待僅與配偶同住。

社會參與傾向變數的測量來自於問卷中：「請問您對下列各項活動的參與情

形為何？」本文考量活動參與頻率，而給予不同得分，分別是「固定參加」者，3

分，「偶爾參加」者，2分，而「沒有參加」者，為0分。其詢問從事活動的項目包

含：宗教類活動、志願性服務類活動、進修類活動、養生保健類團體活動、休閒娛

樂團體活動及政治性團體活動等6項。資料顯示積分值最少者為0分，表示平時皆不

參與任何活動，最大值為17分，表示6項活動中，至少有5項是固定參加。其中，期

待住於機構者，社會參與傾向頻率較高，其次為期待僅與配偶同居者（顯著水準小

於.0001）。

若進一步分析各類活動參與頻率，宗教類活動中，以期待居住於機構中之高齡

者參與頻率較低。志願性服務活動以期待獨居之高齡者參與頻率較低。進修類活動

12 有關於方案個數不均等模型操作之資料表設定及概念可參考William H. Greene（2002）. "NLogit"

操作手冊，頁2-1至2-3。或施鴻志（1984）：都市交通計畫，茂昌圖書有限公司：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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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模型解釋變數說明

變數名稱 定義 值域/值

年齡 65歲以上年齡組中位數。 67、72、77、82

教育程度 以受教育年數計算。 0-16年

自評健康條件
類別資料。分為極差、差、普通、
佳、極佳。

-

性別 類別資料。男性為1；女性為0 -

可支配生活費
以受訪者回答之金額估計（新台
幣）。

0-100,000元/月，平均
值：11,891元/月

經濟來源
類別資料。分為自己提供、配偶提
供、子女提供、其他人提供。

-

婚姻狀態
類別資料。有偶（同居人）、喪
偶、未婚/離婚。

-

子女數 男性及女性子女分別計算。 0-10位

協助照顧孫子女 類別資料。需要協助者為1；其他
為0

-

生病時主要照顧人 類別資料。分為配偶照顧、子女照
顧與其他人照顧。

-

社會參與傾向（1） 六類活動各別參與頻率加總。 0-18分

社會參與傾向（2）

宗教類活動、志願服務類活動、進
修類活動、養生保健類團體活動、
休閒娛樂團體活動、政治性團體活
動。

不參加0分
偶爾參加2分
固定參加3分

社會參與傾向*健康
條件

類別資料。分為健康條件差固定有
社會參與、健康條件普通固定有社
會參與、健康條件佳固定有社會參
與。

-

高齡者普遍參與頻率偏低。其中，又以期待獨居、住於機構之高齡者參與頻率更

低。養生團體活動、休閒娛樂團體活動及政治性團體活動，又以期待住於機構之高

齡者參與頻率較高。統計檢定結果，各類項解釋變數與期待之居住安排方式P值皆

小於.0001。表示在社會參與傾向不分類下，社會參與頻率愈高者，傾向期待住於

機構，其次為僅與配偶共居。參與宗教類活動者，或志願性服務活動者、進修類活

動者，傾向期待僅與配偶共居。參加養生保健類團體活動者、或休閒娛樂團體活動

者、或政治性團體活動者，則傾向住於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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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高齡者期待之居住安排影響變數之單因子變異數檢定表

變數 因子 平均數 標準差 F檢定
顯著性

（95%信賴區間）

年齡

（歲）

與子女共居 72.57 5.23

13647.78 <.0001

僅與配偶共居 72.64 5.30

獨居 74.89 5.62

住於機構 76.77 5.40

總計 73.04 5.40

教育程度

（年）

與子女共居 5.27 5.59

9548.02 <.0001

僅與配偶共居 6.86 5.01

獨居 5.58 4.90

住於機構 8.10 5.30

總計 5.78 4.82

男性子女數

（人）

與子女共居 2.19 1.18

10606.49 <.0001

僅與配偶共居 1.90 1.25

獨居 1.84 1.38

住於機構 1.12 1.32

總計 2.04 1.25

女性子女數

（人）

與子女共居 2.12 1.46

5916.07 <.0001

僅與配偶共居 1.81 1.39

獨居 1.91 1.42

住於機構 1.23 1.27

總計 1.99 1.44

可支配生活費

（元）

與子女共居 11,100 10,700

5513.57 <.0001

僅與配偶共居 14,000 11,000

獨居 11,700 10,800

住於機構 9,700 9,900

總計 11,900 1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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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社會參與與期望居住安排之單變量檢定表

變數 與子女共居 僅與配偶共居 獨居 住於機構 總計

社會參與傾向
平均數 2.31 2.57 2.13 2.84 2.36

標準差 2.87 3.02 2.47 3.85 2.88

宗教類活動
平均數 0.74 0.75 0.74 0.61 0.74

標準差 1.08 1.13 1.12 1.10 1.10

志願性服務活動
平均數 0.30 0.33 0.19 0.20 0.29

標準差 1.27 1.47 1.39 1.99 1.48

進修類活動
平均數 0.17 0.18 0.08 0.08 0.16

標準差 0.66 0.67 0.45 0.46 0.63

養生保健類團體活動
平均數 0.42 0.49 0.49 0.73 0.46

標準差 0.98 1.07 1.09 1.24 1.03

休閒娛樂團體活動
平均數 0.55 0.64 0.47 0.92 0.57

標準差 1.00 1.05 0.98 1.33 1.02

政治性團體活動
平均數 0.13 0.17 0.16 0.28 0.15

標準差 0.53 0.57 0.57 0.70 0.55

註： 顯著水準<.0001

最後，有關於自評健康條件、婚姻狀態、性別、生病時的主要照顧人、經濟來

源及需要協助照顧孫子女與否等因素對於居住安排之影響，皆進行卡方檢定。檢定

結果皆為顯著相關變數（P值小於.0001）。其中，高齡者不論健康條件優或劣，有

半數以上高齡者皆期待與子女同住。但是健康條件極差之高齡者，期待獨居的比例

相對較其他健康條件之高齡者為高。

主要經濟來源若為高齡者自己提供，則有50.5%的比例仍然期待與子女同住。

若為配偶提供，則有60.2%的高齡者期待僅與配偶同住。其為子女提供者，則有

71.2%期待與子女同住。

經由研究方法與敘述性統計說明後，本文以1-1式之效用函數進行實證。經過

多次試誤結果，最後選取模型及參數意義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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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自評健康條件與期待居住安排之交叉表

自評健

康程度

與子女共居

（%）

僅與配偶共居

（%）

獨居

（%）

住於機構

（%）

總計

（%）

顯著性

（95%信賴區間）

極差
31849

（50.1）

17840

（28.0）

13430

（21.1）

483

（0.8）

63602

（100）

<.0001

差
150369

（57.6）

60180

（23.1）

43902

（16.8）

6578

（2.5）

261029

（100）

普通
240080

（57.0）

98251

（23.3）

75851

（18.0）

6742

（1.6）

420924

（100.0）

佳
143541

（52.2）

70563

（28.1）

31150

（12.4）

5583

（2.2）

250837

（100.0）

極佳
86212

（58.8）

42640

（29.1）

11351

（7.7）

6324

（4.3）

146527

（100.0）

總計
652051

（57.1）

289475

（25.3）

175683

（15.4）

25710

（2.2）

1142919

（100）

表6　主要的經濟來源

變數 與子女共居

（%）

僅與配偶共居

（%）

獨居

（%）

住於機構

（%）

總計

（%）

顯著性

（95%信賴區間）

自己
216587

（50.5）

143398

（33.4）

57485

（13.4）

11576

（2.7）

429046

（100.0）

<.0001

配偶
11857

（29.3）

24369

（60.2）

4157

（10.3）

83

（.2）

40466

（100.0）

子女
321238

（71.2）

77214

（17.1）

48829

（10.8）

3966

（.9）

451247

（100.0）

其他
102371

（46.1）

44493

（20.0）

65212

（29.4）

10085

（4.5）

222161

（100.0）

總計
652053

（57.1）

289474

（25.3）

175683

（15.4）

25710

（2.2）

114292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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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證與討論

（一） 模型參數分析

表7為本文之實證結果。文獻資料指出，影響高齡者居住安排之原因很多，除

了高齡者本身之社經背景因素影響外，「家庭資源」更是最直接影響高齡者期待的

居住安排的重要變數。其次是「社會參與傾向」。不同頻率的社會參與、活動類型

將使高齡者與人或環境產生不同強度的互動，也因此而獲得不同的回應（楊佩真

等，2007），進而影響高齡者期待的居住安排。

模型一到模型四先分析高齡者之社經背景因素、自評健康條件與家庭資源對

其期待的居住安排之影響。從整體模型解釋力分析，模型一至模型四之 2值分別為

0.32至0.40。顯示模型所採用之社經背景因素、自評健康條件與家庭資源變數對於

高齡者期待的居住安排方式已有相當之解釋力。

模型中，各變數設定多以特定方案特定變數（alternative specific variable）或特

定方案虛擬變數（alternative specific dummy variable）為主。主要是為了解決「條

件多項Logit模型」（Conditional MNL, 或稱McFadden Logit模型）在校估時，高齡

者個人社經屬性並不會因為不同的替選方案而有不同的數值，進而在式（2）的計

算過程中，將該變數從分子及分母中相互抵消（陳彥仲，1998；施鴻志，1984）。

因此，將各變數指定為特定方案特定變數或虛擬變數，表示被指定方案有數值，未

指定方案為0。其經濟意義為：某一變數與被指定方案有關。例如，子女數與子女

同住方案有關，其經濟判斷為，當子女數愈多時，高齡者愈有機會與子女同住，因

而將子女變數指定為與子女共居之特定方案變數。其結果，若符號為正且顯著，表

示子女數越多，高齡者與之共居的機率越高。反之，亦可將其指定為獨居之特定方

案特定變數。其符號將變成負號。表示子女數愈多，高齡者獨居的機率愈低。因

此，方案特定變數的指定，並不影響模型之預測結果，只是更為突顯討論議題之經

濟意義。再舉一例自評健康條件之指定。文獻中，對於健康情況好壞與居住安排之

選擇無一致性之結果，因此，本文假設，不論健康條件好壞，高齡者皆期待與子女

共居。並將各類健康條件皆設定為與子女共居方案之虛擬變數。結果顯示，自評健

康條件極差、差者，皆為顯著負號變數，表示高齡者自覺健康條件不佳時，並不期

待與子女共居。反而是健康條件極佳、佳者，為顯著正號變數，表示高齡者自評健

康條件愈好時，預期待與子女共居。

進一步觀察實證結果。模型一至模型四顯示，年齡越高之高齡者，越期待僅與

配偶同住。受教育年限愈長之高齡者，愈不期待與子女共居。顯示有高教育水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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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者，顯著不依賴子女共住。男性高齡者相對於女性高齡者較不期待僅與配偶同

住。由模型一、三及四顯示，高齡者自評健康條件極差者，相對於自評健康普通

者，愈不期待與子女同住。高齡者自評健康條件佳與極佳者，相對於自評健康條

件普通者，顯著期待與子女同住。其結果意涵著，高齡者在不想造成子女的負擔

下，因其自評健康條件不佳，進而不期待與子女共居，此一結果與韓國之實證研究

（Kim and Rhee, 1997）有相類似之處。可支配生活費方面，高齡者可配生活費愈

高者，愈期待僅與配偶共居。可見高齡者經濟愈獨立，相對地在期待的居住安排上

也傾向不依賴子女。

模型二至模型四增加家庭資源方面變數。首先觀察高齡者之經濟來源。當高齡

者的經濟來源為自己提供者，相較於其他人所提供者，則愈不期待僅與配偶同住。

若為配偶提供者，則愈期待僅與配偶同住；若為子女提供者，則愈期待與子女共

居。顯示，經濟來源之提供者會影響到高齡者期待的居住安排方式。當高齡者自己

可以提供經濟支持時，其期待選擇的居住安排方式可能更多元，因此顯著不期待僅

與配偶共居。高齡者的婚姻狀態中，有偶與喪偶者，相較於未婚及離婚者，較期待

與子女共居。顯示台灣地區多數高齡者仍期待與子女同住之居住安排方式。子女數

方面，不論是男性或是女性子女，子女越多者，高齡者愈期待與之共居。過去研究

認為子女數愈多者，高齡者愈傾向與子代共居，尤其以已婚兒子為主（陳建良，

2006；楊靜利，1999）。但隨著社會環境的改變，女性經濟日趨獨立。晚婚、未婚

的情況日漸頻繁，因此親代與子代共居的機會不再囿限於兒子，高齡者若僅有女兒

亦會傾向期待與女兒共居。在協助照顧孫子女方面，高齡者需要協助照顧孫子女

者，亦愈期待與子女共居。高齡者生病時候的主要照顧人若為配偶，相對於其他人

照顧，則仍顯著期待僅與配偶同住。若為子女照顧，則期待與子女同住。由此可

知，在高齡者擁有的家庭資源中，仍以子女數與協助照顧孫子女為期待的居住安排

主要決定因素。高齡者既使有偶，仍期待與子女共居。

簡言之，當高齡者的教育與可支配生活費較高時，較期待僅與配偶同住。顯示

社經條件越佳之高齡者，越期待獨立居住。而自評健康條件越不佳的高齡者，在不

願意造成子女負擔的情況下，越傾向不期待與子女同住；反而自評健康條件越佳的

高齡者，越期待與子女共居。有偶與喪偶之高齡者皆期待與子女同住，表示台灣高

齡者並不因為有配偶而期待選擇較獨立的居住安排方式，仍然是期待較傳統的與子

女同住方式。此一結果也間接證實過去研究指出，有偶之高齡者偏好與配偶共居之

結果，不全然正確。高齡者可能是在無子女或子女無法共居的情況下，選擇僅與配

偶共居。若是有子女或子女願意與之共居，高齡者仍期待與子女同住，表示高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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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仍然重視家庭價值。經濟來源與生病時之主要照顧人則顯示出，高齡者期待的

居住安排方式依賴在資源提供者方面。

表7　高齡者期待之居住安排多項Logit模型

變數名稱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與子代共居
3.4624***

（471.328）

1.6397***

（123.994）

1.3179 ***

（96.854）

1.2745***

（93.208）

僅與配偶
1.2669***

（35.688）

2.2216***

（60.702）

2.7665 ***

（72.316）

2.7106***

（70.707）

獨居
1.9218***

（287.811）

1.9218***

（287.812）

1.9218 ***

（287.804）

1.9219***

（287.820）

年齡

【僅與配偶共居方案特定變數】

0.0256***

（53.210）

0.0301***

（61.351）

0.0251 ***

（49.558）

0.0258***

（50.676）

教育

【子女共居方案特定變數】

-0.0287***

（-61.249）

-0.0422***

（-88.910）

-0.0287 ***

（-57.983）

-0.0281***

（-56.544）

男性高齡者

【僅與配偶共居方案虛擬變數】

-0.1878***

（-34.512）

-0.2736***

（-49.112）

-0.3913 ***

（-63.235）

-0.3993***

（-64.135）

女性高齡者（標準組） - - - -

自
評
健
康
條
件

極差

【子女共居方案虛擬變數】

-0.4393***

（-46.824）

-0.3851***

（-43.166）

-0.3799 ***

（-41.110）

-0.4398***

（-46.716）

差

【子女共居方案虛擬變數】

-0.0825***

（-14.879）

-0.0074

（-1.337）

-0.0161 ***

（-2.958）

-0.0272***

（-4.928）

極佳

【子女共居方案虛擬變數】

0.3285***

（48.718）

0.2148***

（32.677）

0.2115 ***

（31.409）

0.2107***

（31.167）

佳

【子女共居方案虛擬變數】

0.2789***

（49.902）

0.2013***

（36.989）

0.1921 ***

（34.354）

0.1959***

（34.961）

普通（標準組） - - - -

可支配生活費

【僅與配偶共居方案虛擬變數】

0.0186***

（78.663）

0.0142***

（60.224）

0.0148 ***

（59.835）

0.0148***

（59.832）

經
濟
來
源

自己

【僅與配偶共居方案虛擬變

數】

- -
-0.2183 ***

（-33.752）

-0.2136***

（-32.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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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來
源

配偶

【僅與配偶共居方案虛擬變

數】

- -
0.1566 ***

（12.983）

0.1782***

（14.697）

子女

【子女共居方案特定虛擬變

數】

- -
0.7895 ***

（156.813）

0.7760***

（153.562）

其他（標準組） - - - -

婚
姻
狀
態

有偶

【子女共居方案虛擬變數】
-

2.8290***

（236.817）

2.787 ***

（227.955）

2.8190***

（229.378）

喪偶

【子女共居方案虛擬變數】
-

0.7326***

（67.871）

0.6116 ***

（55.013）

0.6293***

（56.313）

未婚、離婚（標準組） - - - -

子
女
數

男性數

【子女共居方案特定變數】
-

0.1413***

（81.301）

0.1106 ***

（62.293）

0.1104***

（62.106）

女性數

【子女共居方案特定變數】
-

0.0891***

（60.774）

0.0713 ***

（46.815）

0.0692***

（45.396）

協助照顧孫子女

【子女共居方案虛擬變數】
- -

1.4333 ***

（165.329）

1.4390***

（165.733）

生
病
時
主
要
照
顧
人

配偶照顧

【僅與配偶共居方案虛擬變

數】

- - -
0.1486***

（15.283）

子女照顧

【子女共居方案特定虛擬變

數】

- - -
0.3388***

（43.193）

其他（標準組） - - - -

統計量
-2LL=968174.35

2=0.3299

-2LL=899884.7
2=0.3771

-2LL=863850.78
2=0.4014

-2LL=862822.43
2=0.4021

註： 顯著水準，*<.05；**<.01；***<.001

表7　高齡者期待之居住安排多項Logit模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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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考慮社會參與傾向對高齡者期待之居住安排之影響。考量變數間會有共線

性的問題，因此分別校估模型。三個模型最主要的差異在於代表社會參與傾向指標

呈現的方式不同。模型五直接考慮社會參與傾向中的六大類活動頻率，用以解釋參

與不同的活動類型對於期待的居住安排所造成的差異。模型六是總計六大類活動之

參與總頻率，並以社會參與傾向表示之。模型七則是考慮社會參與傾向與健康條件

之交互作用。以瞭解健康條件與社會參與傾向同時變動時，對於高齡者期待之居住

安排之影響。

為了便於比較社會參與傾向對於高齡者期待之居住安排方式之趨勢，將變數

皆設定於與子女同住方案特定變數。模型五結果顯示，參與「宗教類」、「運動

類」、「休閒類」與「政治類」活動之高齡者，皆傾向不期待與子女共居。模型六

則不對社會參與項目進行分類，並將參與各項活動之積分予以加總，用來分析整體

社會參與傾向對於期待之居住安排所造成的影響。結果顯示，社會參與傾向頻率越

高之高齡者，越不期待與子女共居。其結果與模型五差異不是太大。

模型七考慮前述文獻提到，社會參與意願與頻率會與高齡者自評之健康條件有

關。因此將自評健康條件與社會參與重新組合為複合變數，並僅討論「健康條件差

固定有社會參與」、「健康條件普通固定有社會參與」、「健康條件佳固定有社會

參與」相對於沒有社會參與或偶爾有社會參與者。結果顯示，不論健康條件好壞，

有固定社會參與者，相對於沒有社會參與或是偶爾有社會參與者，比較不期待與子

女共居。

從三種形式之社會參與變數分析對期待之居住安排之影響，其結果皆顯示，有

社會參與之高齡者，因為與人及社會環境有較多的互動，而在較多的社會支持與情

感依賴下，對於期待的居住安排較為獨立。

表8　考慮社會參與下高齡者期待之居住安排多項Logit模型

變數名稱 模型五 模型六 模型七

與子代共居
1.3161***

（95.707）
1.2854***

（93.865）
1.2880 ***

（95.540）

僅與配偶
2.6358***

（68.356）
2.6828***

（69.902）
2.4914 ***

（65.354）

獨居
1.9219***

（287.811）
1.9219***

（287.816）
1.9219 ***

（287.813）

年齡

【僅與配偶共居方案特定變數】

0.0270***

（52.673）
0.0261***

（51.323）
0.0290 ***

（57.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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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子女共居方案特定變數】

-0.0263***

（-52.033）
-0.0270***

（-53.752）
-0.0168 ***

（-34.296）

男性高齡者

【僅與配偶共居方案虛擬變數】

-0.4087***

（-65.338）
-0.3948***

（-63.324）
-0.4204 ***

（-67.886）

女性高齡者（標準組） - - -

自
評
健
康
條
件

極差

【子女共居方案虛擬變數】

-0.4579***

（-48.375）
-0.4498***

（-47.641）
-

差

【子女共居方案虛擬變數】

-0.0433***

（-7.735）
-0.0376***

（-6.743）
-

極佳

【子女共居方案虛擬變數】

0.1924***

（28.275）
0.2157***

（31.853）
-

佳

【子女共居方案虛擬變數】

0.1980***

（35.129）
0.2012***

（35.817）
-

普通（標準組） - - -

可支配生活費

【僅與配偶共居方案特定變數】

0.0151***

（55.522）
0.0150***

（60.121）
0.0155 ***

（62.318）

經
濟
來
源

自己

【僅與配偶共居方案虛擬變數】

-0.2266***

（-34.821）
-0.2177***

（-33.585）
-0.2371 ***

（-36.787）

配偶

【僅與配偶共居方案虛擬變數】

0.1546***

（12.695）
0.1785***

（14.719）
0.1534 ***

（12.715）

子女

【子女共居方案特定虛擬變數】

0.7791***

（153.276）
0.7807***

（154.133）
0.7737 ***

（153.395）

其他（標準組） - - -

婚
姻
狀
態

有偶

【子女共居方案虛擬變數】

2.8155***

（227.744）
2.8251***

（229.776）
2.8513 ***

（232.603）

喪偶

【子女共居方案虛擬變數】

0.6292***

（55.823）
0.6348***

（56.785）
0.6367 ***

（57.155）

未婚、離婚（標準組） - - -

子
女
數

男性數

【子女共居方案特定變數】

0.1100***

（61.448）
0.1110***

（62.460）
0.1133 ***

（63.792）

女性數

【子女共居方案特定變數】

0.0682***

（44.318）
0.0695***

（45.524）
0.0640 ***

（42.105）

協助照顧孫子女

【子女共居方案虛擬變數】

1.4486***

（166.374）
1.4337***

（165.023）
1.4640 ***

（168.685）

表8　考慮社會參與下高齡者期待之居住安排多項Logit模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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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病
時
主
要
照

顧
人

配偶照顧

【僅與配偶共居方案虛擬變數】

0.1659***

（16.973）
0.1448***

（14.887）
0.2385 ***

（24.747）

子女照顧

【子女共居方案特定虛擬變數】

0.3351***

（42.680）
0.3364***

（42.867）
0.2293 ***

（29.796）

其他（標準組） - - -

社會參與傾向

【子女共居方案特定變數】

- -0.0103***

（-14.177）
-

社
會
參
與
傾
向

宗教類活動

【子女共居方案特定變數】

-0.0193***

（-9.663）
- -

自願性服務活動

【子女共居方案特定變數】

0.1144***

（41.064）
- -

進修類活動

【子女共居方案特定變數】

0.0618***

（18.478）
- -

運動類活動

【子女共居方案特定變數】

-0.0341***

（-16.188）
- -

休閒類活動

【子女共居方案特定變數】

-0.0750***

（-34.784）

政治類活動

【子女共居方案特定變數】

-0.0679***

（-18.160）
- -

社
會
參
與
傾
向*

健

康
條
件

健康條件差固定有社會參與

【子女共居方案虛擬變數】

- - -0.0141 

（-1.352）

健康條件普通固定有社會參與

【子女共居方案虛擬變數】

- - -0.1957 **

（-28.448）

健康條件佳固定有社會參與

【子女共居方案虛擬變數】

- - -0.2440 ***

（-37.035）

統計量
-2LL=860541.11

2=0.4044
-2LL=862284.28

2=0.4031
-2LL=863857.28

2=0.4021

註：顯著水準，*<.05；**<.01；***<.001

表8　考慮社會參與下高齡者期待之居住安排多項Logit模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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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直接彈性與對數勝算比分析

表9以模型六之係數估算方案被選擇彈性13。年齡、可支配生活費變數為僅與配

偶同住方案特定變數。因此，直接彈性表示年齡或可支配生活費增加，對於選擇僅

與配偶同住方案增加之百分比。而教育程度、子女數與社會參與傾向為與子代同住

方案特定變數。且教育程度與社會參與傾向為負號。表示教育程度或社會參與每增

加一個百分比，選擇與子女同住方案之機率將減少數個百分比。最後，男性與女性

子女之彈性有顯著的不同。顯示有無男性子女，對於高齡者期待與子女共居之選擇

機率有較大的影響。

表9　方案選擇彈性分析

解釋變數 百分比 解釋變數 百分比

年齡

(j＝S)

67歲 0.69

可支配生活費

(j＝S)

3000元 17.87

72歲 0.75 6000元 35.73

77歲 0.80 10000元 59.56

82歲 0.85 15000元 89.34

社會參與傾向

(j＝G)

3分 -0.02

子女數

(j＝G)

1人
0.07（男）

0.05（女）12分 -0.08

16分 -0.11
2人

0.15（男）

0.09（女）
教育程度

(j＝G)

6年 -0.11

12年 -0.21
4人

0.29（男）

0.18（女）16年 -0.28

表10以模型六、七之係數估算對數勝算比（odds ratio）。自評健康條件極差與

差的高齡者，期待與子女同住的對數勝算比，相對於健康條件普通之高齡者，其對

數勝算比僅為0.64倍與0.96倍。顯示與子女同住並不是健康不佳之高齡者較期待的

居住安排方式。相對健康極佳與佳的高齡者，期待選擇與子女共居的對數勝算比分

別為1.22倍與1.24倍。表示高齡者自評健康條件越好，會愈期待與子女共居。男性

高齡者相對於女性高齡者，期待僅與配偶同住之機率僅為0.67倍，顯示僅與配偶同

住並不是男性高齡者最期待選擇的居住安排方式。

13 模型五與模型六之整體模型解釋力差異極小、顯著變數也幾乎無差異，僅有社會參與變數之

考量有差異。當模型解釋變數越多時，其整體解釋力也會增加。因此，模型五比模型六多考

慮各類活動參與，其解釋僅提高0.0013，表示模型六僅考慮社會參與傾向一變數，其解釋力

亦佳。本文亦選擇模型六進行彈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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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狀態部分，有偶及喪偶高齡者雖然都期待與子女同住，但有偶之高齡者，

相對於其他方案之對數勝算比為16.86倍。顯示有偶高齡者比喪偶高齡者有更高的

意願期待與子女同住。社會參與及健康條件之複合變數則顯示其對數勝算比分別為

0.87倍、0.82倍與0.78倍，顯示其不論健康條件優劣，固定有社會參與傾向者，較

不期待與子女共居。

表10　對數勝算比分析

指定方案 變數名稱 模型六 模型七

子女共居

自評健康條件極差 0.64 -

自評健康條件差 0.96 -

自評健康條件極佳 1.22 -

自評健康條件佳 1.24 -

僅與配偶同住 男性 0.67 0.66

僅與配偶同住
經濟來源-自己 0.80 0.79

經濟來源-配偶 1.20 0.86

子女共居 經濟來源-子女 2.18 2.17

子女共居
有偶 16.86 17.31

喪偶 1.89 0.53

子女共居 協助照顧孫子女 4.19 4.32

僅與配偶同住 生病為配偶照顧 1.16 1.27

子女共居 生病為子女照顧 1.40 1.26

子女共居

健康條件差固定有社會參與 - 0.87

健康條件普通固定有社會參與 - 0.82

健康條件佳固定有社會參與 - 0.78

（三） 政策意涵

對高齡者及政府社會支出而言，最佳的居住安排方式應該是建構在家庭成員

中，由家人協助照顧高齡者，可以減少社會成本，並增加高齡者的家庭支持與幸福

感。但是，少子化是台灣地區短時間內無法改變的人口結構問題，長期除了持續鼓

勵生育外，短期內，應該要建立社區照顧網絡及經濟安全制度，以協助高齡者之老

年生活。根據本文之實證結果，其政策作為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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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持續鼓勵生育。根據家庭資源的實證結果，高齡者即使有婚姻狀態，仍期待與子

女共居，顯示一般高齡者對於家庭價值觀仍相當重視。解決之道為持續鼓勵生

育。讓生育人口瞭解高齡生活建構在家庭的優點，以提高生育意願。除此之外，

提高生育率，亦可長期的維持人口結構平衡，並有效降低年輕人口的高齡人口負

擔率，維持勞動市場的供給量，此一政策作為方是解決當今人口結構問題，最根

本之道（Demeny, 2011）。

2. 提出友善父母政策（parent-friendly policies）（Stark and Kohler, 2002）。透過稅

制誘因與勞動人口福利保障政策，鼓勵人口生育及撫養。包括：生育減稅、幼兒

教育券補貼、資方不得有歧視懷孕婦女、生育與陪伴假期等。

3. 建立穩定合理的年金制度，維持高齡者退休後的經濟生活。在高教育水準與經濟

條件下，確實有許多高齡者仍相當重視個人生活隱私，而期待僅與配偶共居或獨

居。然而此一期待卻可能因為經濟所得問題，而需要與子女共居，或依賴子女之

經濟供給。因此，維持退休後的經濟穩定，亦是高齡社會的重要課題。

4. 積極鼓勵高齡者從事社會參與並建立社區照顧互助網絡。實證結果顯示，有社會

參與之高齡者，相對較不依賴與子代共居，高齡者較能接受獨立的居住安排方

式。因此，鼓勵高齡者從事社會參與，除了可以維持高齡者健康條件外，也可維

持高齡者的情感支持資源。過去文獻指出，高齡者因為退休或喪偶，而容易造成

情緒或生活的不適應感。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的社會參與，親友網絡的社會支持，

可以降低高齡者的生活不適應程度。且積極鼓勵參與社區活動或社會網絡，也可

促進高齡者產生彼此互助的情感，甚至是資源互依，以減少社會支出。

5. 鼓勵年輕人口與父母共居。少子化與經濟壓力驅使下，使得有些年輕人口期待與

父母共居，卻也無共居的機會。如：獨生子女外出就業。本文在資料限制下，未

能充分討論子女與父母共居意願。在子女意願不甚明確下，從協助照顧孫子女與

生病時主要照顧人為子女，高齡者也相對期待與子女共居之現象解釋，政策仍應

提出誘因制度，如：子女與父母之共居減稅或補貼等，促進年輕人口提高與父母

共居意願，進而提升高齡者之生活福祉。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首先透過敘述性統計及統計檢定，瞭解高齡者的社經背景因素、自評健康

條件、家庭資源及社會參與傾向，對於期待的居住安排之影響。初步發現，高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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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社會環境變遷，對期待的居住安排方式確實有改變的現象。本文接續引用不連

續選擇理論，建立65歲以上高齡者期待的居住安排選擇模型，瞭解高齡者的居住

安排偏好。並針對年齡、教育程度、子女數量與社會參與傾向等變數，進行彈性分

析，以進一步瞭解高齡者對期待選擇之居住方案之敏感度。最後，計算其對數勝算

比，以分析方案間之相對選擇機率。

本文實證結果發現，年齡愈高、可支配生活費愈高之高齡者，愈期待僅與配偶

同住。受教育年數愈長之高齡者，愈不期待與子女同住。顯示高齡者社經地位愈

高，則較期待獨立的居住安排方式。此一現象表示，高社經地位之高齡者較重視個

人隱私。此一結果與陳肇男（1994）研究高齡者實際之居住安排方式有相類似的結

果。有偶、喪偶及子女數愈多之高齡者，相對愈期待與子女同住，表示高齡者仍然

相當重視家庭價值。此一結果與張桂霖、張金鶚（2010）的研究結論略有差異。從

經濟來源與生病時之主要照顧者分析對高齡者期待之居住安排之影響。結果顯示，

高齡者期待之居住安排方式依賴在資源提供者。申言之，若為配偶照顧或提供經濟

來源，則期待僅與配偶同住，若為子女照顧或子女提供，則愈期待與子女同住。此

亦表示，若要維持高齡者較獨立的居住安排方式，建立穩定的經濟來源十分重要。

在自評健康條件方面，過去實證研究發現，健康條件越不佳之高齡者，其愈偏

好與子代共居。但在期待的居住安排選擇則顯示，高齡者可能在不願意造成子代的

負擔下，健康條件越不佳之高齡者，越不期待與子女同住。此一結果與陳淑美、林

佩萱（2010）之研究結論，照顧需要對居住安排的影響以子代獲益較多，為相同結

論。

社會參與傾向部分，參與宗教類、運動類、休閒類及政治類活動之高齡者，愈

不期待與子代同住。若不將活動進行分類，有社會參與傾向之高齡者，也較不期待

與子女同住。顯示有社會參與之高齡者，可能因為有較多的社會支持或不想與子代

間相互干擾，因此期待有較獨立的居住安排方式。

綜合上述，從高齡者期待之居住安排實證模型，具體發現到：高齡者在居住安

排上，若社經條件較為獨立，則較期待獨立的居住安排方式；反之則較依賴與子代

共居。若高齡者的家庭資源越充分，則越期待與子女同住。最後，當高齡者的社會

參與傾向越活躍，則在充分的社會支持下，高齡者也越期待較獨立的居住安排方

式。

在後續研究建議部分，本文在進行過程中，遭遇了一些困難。也對後續研究提

出下述建議。在探討高齡者居住安排的同時，理應考慮子代的共居意願與能力。然

而，甚為可惜的是，在老人生活狀況調查資料中，並未能同時調查子代的相關基本



台灣土地研究　第十五卷第二期

154

資料，如，共居意願與資源等。因而本文無法加以考量子代意願，此乃本文主要限

制。其二，在推論高齡者居住安排偏好時，應該同時考慮家庭成員間的情感合諧程

度，才能更具體的說明高齡者選擇的居住安排的原因。然而，目前此一調查資料亦

暫無相關變數可為替代。最後，限於篇幅關係，未來研究也可以更細緻化分類各年

齡組期待之居住安排方式差異，以期更精準瞭解各世代高齡者之居住偏好，據以提

出更符合期待之社會照顧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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